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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杂政策”与国家治理*

———基于国家连片开发扶贫项目的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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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要:公共政策领域本身的特点决定了治理模式的选择。在治理目标具
有综合性、技术路径清晰度低、环境差异敏感度高的“复杂政策”领域，向基
层政府“授权”有利于提升治理的有效性，但也增加了其利用信息优势和自
由裁量空间发生“道德风险”的可能。鉴于此，在“复杂政策”的治理领域中，
中央政府在常规的目标设定与督查考核之外，通过出台纲领性、指导性的专
项政策，以及扩大社区参与等多种控制手段来规训地方政府的偏差行为。
“复杂政策”治理模式旨在建立“央—地”之间的协作机制，发挥好中央和地
方“两个积极性”，从而弥合中央政府对政策推进的总体控制与地方政府在
行政实践中自由裁量权之间的张力。从实践绩效来看，该模式无疑是有益的
探索，但有待于进一步的优化与完善。
关键词:复杂政策 “央—地”协作 两个积极性 扶贫开发

一、导 论

近年来，关于国家治理的研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知识界从政府组

织间关系(Qian ＆ Xu，1993;Landry，2011;周黎安，2008，2014a，2014b;
周雪光、练宏，2012;史普原，2016)、地方政府的角色与行为(Walder，
1995;Oi，1992，1995，1998;王汉生等，2011;周雪光，2008;冯猛，2009;
艾云，2011)以及公共政策执行(贺东航、孔繁斌，2011;陈家建、张琼
文，2015;陈家建等，2015)等不同的切入点，对国家治理体系与经济社
会运行之间的关系开展了卓有成效的讨论。研究者相信，国家治理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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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安排是理解中国经济社会运行领域诸多现象的关键视角。同时，国
家治理在不同事务领域的经验表达无疑具有多元面向，这种经验现实

的复杂性投射到知识生产领域，陆续形成了 M 型结构(Qian ＆ Xu，
1993)、财政联邦主义(Qian ＆ Weingast，1997)、压力型体制(荣敬本，
1998)、区域分权的权威主义(Xu，2011)等多种相互竞争的理论解释。
毋庸置疑，上述研究对中国国家治理体系在特定经济社会事务领域的

结构特征及其运作绩效作出了富有启发性的解读，但囿于主题的限制，

难以简单推广到对其他领域的经验研究。因此，一些学者尝试通过精
确界定概念和解释框架的适用边界，形成可对话的“分析性概念”，从
而发展出关于国家治理体系结构特征的一般性理论认识，如“行政发
包制”(周黎安，2008，2014a，2014b)、“上下分际”(曹正汉，2011，2014;
曹正汉、周杰，2013;曹正汉等，2014)、“治理的负荷”(周雪光，2011，
2013，2014a，2014b)等。
上述研究对于打开中国国家治理体系结构特征及其运行绩效的

“黑箱”具有奠基性意义，为后续研究提供了起点，但仍遗留了诸多未
解问题。首先，在既有研究中颇有共识的是，公共政策本身的类型和属
性对于治理结构安排具有决定性的影响(周黎安，2014a;周雪光，
2014b)。但对于不同公共政策领域的差异究竟该如何界定，这种不同
对治理结构安排将会产生何种影响，相关研究的讨论并不充分。其次，
既有研究多持一种“收权—放权”、“决策—执行”二分的观点，强调控
制权在“央—地”①之间的分配(周雪光、练宏，2012;周黎安，2014a)，这
在一定程度上忽略了不同层级政府之间的“协作”。最后，公共政策的
治理结构是通过一揽子制度安排来赋予其实质内涵的，中国国家治理

体系的优化与自我完善仍处在过程之中，如何在动态的视野下求解国

家治理体系调整及其能力提升的命题将具有更重大的现实意义，而这

一点在既有研究中着墨不多。
为了回答上述问题，本研究尝试提出一个“复杂政策”的解释框

架。这一解释框架继承既有研究的共识，即不同的公共政策领域本身
的特点决定了治理模式的选择。在此基础上，本文进一步提出，对于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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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央—地”是一个不够精确的概念，本研究中除特殊说明外，中央政府指称国家层面的政
府机构，地方政府主要指( 市) 县级政府组织。因为在公共政策领域，“( 市) 县抓落实”是
普遍的做法，即政策执行主要是由( 市) 县一级政府部门承担，由其统筹安排地方的行政
活动。



些政策对象的需求具有多元性、治理目标具有综合性，因而对于政策产
品具有差异性、定制性特点的公共政策(本研究称此类政策为“复杂政
策”，详细界定请见后文)，将资源配置的重心下沉到基层政府组织的
做法有助于提升治理的有效性。不同于西方分权学说，或既有研究中
对于中国国家治理体系所做的“决策—执行”二分式解读，“复杂政策”
在治理结构安排方面试图通过“顶层设计”与“地方转译”相结合的方
式，同时发挥好中央与地方“两个积极性”。一方面，中央政府基于地
方“试点”的经验形成“政策模板”，指导地方实践，这种做法既体现了
中央政府在全国层面政策创新上的制度优势和信息优势，也体现了其

引导和规范地方政府行为的意志。另一方面，基层政府组织被鼓励将
其掌握的“情境信息”积极贡献出来，把中央层面的“政策模板”与地方
实际需求相结合，创造性地转化为具有可操作性的“操作文本”。上述治
理理念及其相应的治理结构安排恰恰说明，中国国家治理领域试图弥合

“决策一致性”与“需求在地性”之间的矛盾。但应当承认，这种治理模式
尚处在不断探索和自我完善过程中，仍然面临着一些瓶颈有待破解。

二、理论背景与研究框架

国家治理模式的安排对于经济社会事务运行绩效具有至关重要的

影响，这业已成为共识。然而治理结构选择的“准则”究竟为何? 围绕
这一问题，学界形成了丰富的理论成果。本文将在梳理既有文献的基
础上，尝试提出一个“复杂政策”的解释框架，用以观察当下中国国家
治理领域的一些新变化。

(一)理论背景:国家治理结构选择的“准则”
1. 治理结构研究的经典理论
大致而言，围绕着“治理结构选择决定因素”问题的探讨，英语知识

界形成了回应性理论、组织成本论和质量风险论三种主要的理论视角。
(1)回应性理论。在托克维尔(1989)看来，联邦制诞生于将国家

的壮美和精细两种优势相结合的考虑。蒂伯特(Tiebout，1956)认为，
地方政府熟稔当地居民的政策偏好，因而财政分权体制下的政策供给

更能回应民众的需求。奥茨(Oates，1999)进一步拓展了蒂伯特的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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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认为中央政府应主要着眼于宏观经济的稳定、再分配政策和国防等
全国性公共产品，而地方性公共产品的供给责任则应由地方政府来承

担。回应性理论对治理结构的安排提供了强有力的解释，尤其是全国
性公共物品与地方性公共物品的区分，为政府间权责配置提供了基本

的参考框架。但上述理论主要着眼于“央—地”之间权责配置的一般
性原则，应然性的意味较重，难以发展出实证研究所需的“分析性概
念”，并且在应用相关理论视角回答中国问题时，每每遭遇到诸多的
“反事实”(曹正汉，2014;周黎安，2014a)。
(2)组织成本论。交易成本学说提出，市场和正式组织两种资源

配置形式都是有成本的。采用科层组织的形式不仅意味着庞大的行政
开支(杜赞奇，2003)和资产专用性问题(Klein et al．，1978;Williamson，
1985)，而且还需要建立有效的激励制度(Alchian ＆ Demsetz，1972)。
有效激励所需的评价和监控成本往往十分高昂，导致完美激励几乎不

可能(Simon，1951)。为了克服资产专用性问题以及不完全合同对组
织治理产生的影响，可以考虑将具体控制权与剩余控制权做一区分，通

过剩余控制权的分配(Grossman ＆ Hart，1986)来激励和控制代理人的
行动(Alchian ＆ Demsetz，1972)。相对回应性理论而言，组织成本论更
利于发展经验层面的解释框架，但其解释力恰恰建立在对政策目标的

清晰测度之上。如阿尔钦和德姆塞茨(Alchian ＆ Demsetz，1972)所言，
无论是采取组织内部的激励，还是通过市场购买，其根本问题在于能否

建立贡献与回报之间的正向相关关系，而指标的清晰程度、可测量程度
至关重要。
(3)质量压力论。不完全契约理论的另外一项重要贡献在于提出

了质量压力的研究视角。以政府的公共服务(如监狱、消防、教育等)
供给为例(Hart et al．，1997)，政府可以选择自己提供，也可以选择合同
外包。如果能够达成完全的合同，则两种方式不会产生服务品质上的
差异。但实际的情况是，政府对所购买的服务的质量信息往往是不完
备的，如果剩余控制权在代理人一方，后者多会出于对自身的成本考虑

降低服务的质量，由此会导致民众的不满，产生统治风险。周雪光
(2014b)进一步推论，在效率成为首要考虑时，执政者倾向于向地方政
府授权，以调动地方政府的积极性，提高“有效治理”的能力;当统治风
险增大时，执政者更倾向于将权力上收，通过扩大和强化自上而下的干

预来规制地方政府的剩余控制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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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国家治理结构选择的“本土”理论
西方政府权责配置学说无疑颇具洞见，但将上述理论视角直接应

用于中国经验语境却面临着巨大的困难。中国国家治理结构安排与联
邦体制不同，有其独有特征，并且在中国经验语境中组织成本和质量压

力的确切内涵亦有所不同。在与西文文献进行发展性对话的基础上，
立足于本土经验，研究者提出了关于中国国家治理体系安排决定因素

的几种代表性观点。如周雪光(2014a)提出，有效治理和统治风险是
治理结构安排的主要决定因素。由于中国国家治理面临巨大的规模负
荷，权威体制与有效治理之间难以形成稳定的平衡，中国历史上存在着

周期性的“放权”与“收权”交替循环的现象(周雪光，2011，2013)。周
黎安(2014a，2014b)借鉴组织经济学的理论成果，提出了“行政发包
制”的解释框架，认为不同公共政策领域“发包”程度的差别取决于政
策对象对“发包人”的质量压力以及相应服务的供给成本。曹正汉
(2011，2014)基于统治风险的视角提出，权责配置的安全边界需要通
过谈判、冲突和妥协才能事后确定下来，而且要随各种因素的变化进行
动态调整。
上述研究不仅立足于发展本土化的理论解释框架，更自觉追求发

展分析性的学术概念，对概念和解释框架的适用边界展开了深入的讨

论，这种做法无疑有利于相关研究的深入推进，为后续研究提供了对话

的起点。但恰如本文导论部分所言，上述解释依然存在诸多未解的问
题。本研究试图在既有研究基础上，通过考察公共政策的类型和属性，
进一步思考国家治理结构安排的决定性因素问题，并尝试对国家公共

政策领域的一些新变化做出尝试性的概括与分析。

(二)解释框架:“复杂政策”运行的“央—地”协作模型
政策是国家对特定经济社会事务的干预，是国家治理在经验层

面的表达。既有研究指出，公共事务本身的类型和属性对于治理结
构选择具有决定性影响。但公共政策属性的差异该如何界定，却尚未
得到清晰的回答。① 本研究提出“复杂政策”与“简单政策”的类型学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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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周黎安( 2014a) 提出，公共政策之间的差别体现在两个方面:一个方面与公共服务的需求
有关，涉及公众或服务对象对政府服务的质量要求，以及这些质量要求对发包人形成的
责任压力;另一方面与公共服务的供给有关，涉及公共服务提供所需付出的各类成本。
上述观点虽颇具洞见，但无疑仍有更多的信息需要进一步澄清。



分，①对公共政策属性差异做出尝试性概括，并讨论其作为分析性框架

的可能。
1. 何谓“复杂政策”
在组织研究的视角下，不同事务领域公共政策的差异可以从以下

四个方面来概括。(1)需求与目标。公共政策服务于对经济社会事务
的有序管理和对民众需求的有效回应。公共政策的目标以及服务对象
的需求特征是辨识“简单政策”与“复杂政策”差异的首要因素。就“简
单政策”而言，政策目标相对清晰，服务对象的需求一致性强，与此相
应的政策产品的标准化程度也较高。例如各类对农民和企业的补贴政
策。就“复杂政策”而言，服务对象的需求具有综合性、多元化的特点，
有效治理意味着对差异性、多元化需求有更好的回应性，政策产品的
“定制性”色彩浓厚。例如社区建设与扶贫开发(后文中将借助扶贫开
发政策展开讨论)。(2)信息分布。总体而言，大量对于有效治理至关
重要的“情境信息”(Hayek，1945;Aghion ＆ Tirole，1997)往往掌握在地
方政府手中。对于“简单政策”领域，由于政策目标和需求清晰程度高，
指标相对单一，信息搜寻的成本会低一些。与之相对，在“复杂政策”领
域，大量在地的“情境信息”难以化约为清晰、明确的指标，信息搜寻成本
高昂，因而中央政府的信息劣势处境更加明显。此外，既有研究关注不
多的是，地方政府也存在着难以避免的信息劣势。例如，中央层面能够
借助“试点”机制将地方成功经验利用“科层体系”快速推广，而地方政府
的政策创新或模仿往往受制度约束，且“试错”成本巨大。(3)质量风险。
“简单政策”与“复杂政策”的质量风险都主要来自于信息的非对称分布，
特别是作为“代理人”的地方政府往往具有信息方面的优势，凭借着信息
优势地位，地方政府有发生潜在的“道德风险”的可能。值得一提的是，
“复杂政策”领域的特殊性在于政策设计和政策执行过程都可能面临“复
杂政策”简单化的风险，从而导致政策绩效的贬损。(4)治理结构。作为
对上述三方面特征的响应，“简单政策”与“复杂政策”的治理结构特征存
在显著的不同。“简单政策”由于政策对象需求一致性程度强、政策产品
的标准化程度高，对环境变动的敏感性低，借用自上而下一体化推进的

治理结构安排利于节约交易成本(如免去讨价还价的成本)，并且代理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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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需要特别说明的是，实际上“复杂政策”与“简单政策”的类型划分只是提供了对某种特
定类型公共政策的分析性框架，无法涵盖所有公共政策领域。



的行为相对易于监测和管理。而在“复杂政策”领域中，标准化决策风险
巨大，有效激励地方政府贡献并合理使用其私有信息、将中央层面的大
政方针“转译”为契合地方实际需求的政策“操作文本”的意义就更为凸
显。同时，监控和影响地方政府行为的激励工具设计需要更具丰富性，
如设计“政策模板”，加强程序审查和过程管理以及扩大社会参与等。
研究者发现，2000 年以来，中央层面通过密集的政策调整，纠正经

济中心主义主导下同质化发展模式的偏颇之处。在新一轮政策调整
中，指令性指标的数量大幅下降，而约束性指标、指导性指标、预期性指
标成为调节地方政府行为的主要手段，中央层面只出台纲领性、指导性
的意见(贺东航、孔繁斌，2011)，地方政府则被赋予因地制宜地将中央
决策“转译”为地方“操作文本”的权限。回望近十余年国家经济社会
发展的历程，亦不难发现，“复杂政策”在国家治理领域的重要性不断
凸显。其理由大致有以下几方面:(1)在剧烈转型过程中，经济社会事
务本身的复杂性激增，通过一致性政策安排实现经济社会治理目标的

可能性在不断下降。如房地产调控便难以用一个统一的政策解决所有
城市面临的市场治理问题。(2)国家发展理念逐渐与经济中心主义思
维决裂，追求统筹协调的可持续发展目标。与既往关注经济增长的单
一可量化维度不同，可持续发展的知识论基础在于体察与明辨社会事

务的内在构造和系统性关联，遵循发展与治理的内在逻辑。(3)社会
分化显著增强，区域之间、社区之间、不同群体乃至不同社会成员之间，
政策需求具有明显的差异，无论从治理绩效的有效性诉求出发，还是从

政策认同的合法性诉求出发，增强公共政策对多元化、差异化需求的回
应能力成为公共政策发展的重要趋势。(4)对复杂经济社会事务的有
效治理需要在系统思维框架下求解，在体制机制层面要求增强“央—
地”之间、部门之间以及国家与社会之间的协同性、联动性。

2.“复杂政策”运行的“央—地”协作模型
本研究的解释逻辑在于，在“复杂政策”领域内，政策对象需求的

差异性、政策产品的“定制性”、治理目标的综合性与系统性以及信息
分布和质量风险等方面的特征，共同决定了大量关键信息在决策之初

并不是清晰而具体的。因而有效治理有赖于通过恰当的治理结构安
排，同时发挥好“顶层设计”与“地方创新”两种积极性。一方面，从信
息搜寻成本来看，关于有效治理的大量有用信息分散在地方行政的经

验场景中，地方政府更为接近这些信息，信息生产的链条更短。通过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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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政府“授权”，鼓励其在中央大政方针的指引下因地制宜地安排政
策供给的做法更利于节约交易成本，提升国家政策对地方多元情境和

“差异化需求”的回应能力。另一方面，在“央—地”之间的权责配置
中，不仅要考虑在保持国家对全国范围内政策推进的总体控制时，也要

为负责政策具体执行的地方政府，尤其是基层政府留出因地制宜“转
译”政策的自由裁量空间;还要考虑如何建立合理的激励制度，鼓励和
引导地方政府和基层组织贡献并合理使用其私有信息，约制和避免地

方政府在政策“转译”和执行环节上发生潜在的“道德风险”。事实上，
恰如众多研究所指出的，地方政府在政策执行过程中往往存在对自身

利益的考量，“选择性政策执行”(O’Brien ＆ Li，1999)、“共谋”(周雪
光，2008)、层层加码(荣敬本，1998;王汉生、王一鸽，2009)等做法屡见
不鲜。这种做法会导致政策执行的“最后一公里”出现偏差，从而对治
理的有效性产生显著影响。此外，任何治理模式设计都是由具体的制
度设置来赋予其实质内涵的。例如，在具体的政策领域，“央—地”之
间的实际权责配置(如资金管理权、项目审批权等)状况对“两个积极
性”发挥效果的好坏具有决定性意义。换言之，在经验层面，作为“理
想型”的“复杂政策”治理模式是如何具象化为特定领域的治理结构安
排的，仍需要结合具体的实务语境来理解。
组织社会学研究集中回答了两个基本问题:一是组织的结构安排

是怎样的，这种安排的合理性依据是什么? 二是在特定的组织结构安

排下，组织活动的参与者如何行动，其背后的动机应如何理解? 就此而

言，使用“复杂政策”运行的“央—地”协作模型作为解释框架开展研
究，需要在经验层面明晰几个问题:(1)在国家治理的特定实务领域，
其政策目标、政策过程的复杂性来源是什么，如何界定? (2)决策者与
执行者之间的信息地位呈现出怎样的特征? 在治理结构安排方面，

“顶层设计”与“地方创造”的关系是如何设置的? 政府间的权责配置
实际状况为地方政府因地制宜“转译”中央政策留出了怎样的自由裁
量空间? (3)在约制地方政府利用信息优势发生“道德风险”方面，中
央政府发展出了何种激励和控制手段? (4)上述安排在实际运行过程
中是否达到了预期效果，何种因素会对治理结构的有效运转产生影响?

本研究结合湘西 F县“连片开发”式扶贫案例，集中阐明如下几个
问题:(1)扶贫开发作为“复杂政策”领域的独特性如何界定? (2)在
以“连片开发”式扶贫为代表的国家贫困治理领域中，“央—地”之间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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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的权责配置状况是怎样的，这种结构安排诱发了地方政府何种行为?

(3)案例中“复杂政策”的运行呈现了哪几个阶段，政策运行的绩效如
何? (4)案例研究对于本文的核心问题提供了怎样的启示，即如何通
过“复杂政策”运行的“央—地”协作治理结构来弥合“决策一致性”与
“需求在地性”之间的矛盾，进而发挥好“两个积极性”?

三、作为“复杂政策”的扶贫开发

贫困不是一般意义的物质匮乏状态，而是个体、家庭、社区多个维
度的福利不足状态( Sen，1999;Alkire ＆ Santos，2013;Alkire ＆ Foster，
2011;黄承伟等，2010;王小林、Alkire，2009)，而且不同的个体、不同社
区和不同区域的致贫因素组合差异显著(吕方、梅琳，2017)。在贫困
研究领域中，形成了结构解释和文化解释的对垒(周怡，2002)。研究
者提出，贫困问题需要从过程、互动和行动等多个层面来认识(沈红，
2000)，而有效的贫困干预需要体认贫困问题成因的复杂性和系统性，
在整体的政治与经济过程中探索如何解决贫困问题(Sen，1999)。从
实践层面看，各国政府在谋划减贫政策方面积极追求对贫困问题的综

合性治理，强调根据不同社区、农户的贫困现实状况进行差异化支持
(Bardhan ＆ Mookherjee，2005;World Bank，1999，2000)。由此可见，扶
贫开发作为国家公共政策领域，具备“复杂政策”的特点。
首先，从政策需求与目标来看，贫困人口、贫困社区、贫困地区在致

贫因素组合、潜在的资源禀赋等诸方面存在明显的差异，因而政策的需
求具有多元性特征。现阶段，我国贫困人口主要分布在兼具自然地理
条件复杂性和经济社会文化多元性的“连片特困地区”。过去一些地
方在扭曲的政绩目标驱动下，片面追求“大规模”、“同质化”经营的发
展模式，不仅难以获得预期的效益，还将面临巨大的经济和社会风险

(吕方，2013)。从 20 世纪 90 年代中期的“八七扶贫攻坚”开始，特别
是 2000 年以来，减贫与发展领域出现了一种以新发展主义观念为基础
(吕方，2012，2013)，并逐渐与以往的经济中心主义发展模式决裂的
“政策更新”运动。其主要成果体现为国家专项扶贫政策更加注重对
基层实践情境的回应性，更加强调通过向基层赋权的方式保障社区和

农户自下而上的政策参与，并鼓励在基层的政策“转译”环节，体现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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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区域、性别、生态以及文化等视角的敏感性。十八大以来，以“精
准扶贫”为理念基石，国家贫困治理体系经历着密集的调整，国家扶贫
开发行动更强调对不同贫困地区、贫困社区和贫困人口差异化需求的
“滴灌式”回应，从而做到“扶到点上、扶到根上”。
其次，从信息分布来看，贫困户的致贫原因、政策需求等有效贫困

治理至关重要的基础信息往往非常分散，决策者要掌握这些信息需要

花费巨大的搜寻成本。从实践层面来讲，如何选择产业、如何配套基础
设施、如何有针对性地开展技术培训、如何动员社区和农户参与等问
题，在“连片贫困地区”之间、同一片区内部各个社区，甚至在各贫困社
区内部的不同地点都无法一概而论。相对而言，基层政府更易于掌握
这些信息(Hayek，1945)，而且这些信息难以借助标准化的采集手段形
成简单、清晰的指标，因而在信息生产领域中，高层级的政府组织往往
处于信息上的劣势(王雨磊，2016)。但从另一方面来讲，在推动政策
创新领域，中央政府的信息优势地位非常明显。众所周知，中国政策实
验推动政策创新，是我国公共政策制定乃至国家治理体系创新的有效

经验(韩博天，2010，2013)。在贫困治理领域，国务院扶贫开发领导小
组办公室(以下简称“国开办”)积极借助“地方试点”的方式，探索出
相对有效的贫困治理模式，并依据这些模式设计“专项政策”模板，从
而促进扶贫开发经验的扩散并约束地方政府的行为。
再次，从贫困治理的质量风险来看，由于“央—地”之间的信息地

位存在明显的不对等，地方政府在“转译”中央大政方针的过程中存在
将自身偏好植入政策“转译”过程的可能;同时，其行动和行动成效，特
别是具体的政策过程难以直观地监控。因此，地方政府是否有足够的
动机将其掌握的“私有信息”贡献出来并且合理使用，对于保障政策成
效与服务质量可谓至为关键。
最后，从治理结构安排来看，决策者所处的行政层级越高，越远离

政策执行的田野情境，也就越难以充分掌握政策对象丰富的多元化、异
质性需求信息。如果采用一致性的决策安排，那么政策本身不适用于
基层实际需求的风险就越高(斯科特，2012;周雪光，2011)。因而通过
向地方政府“授权”，保持地方政府在中央大政方针的指引下因地制宜
地“转译”政策的自由裁量空间，有益于提升扶贫开发政策的有效性。
但另一方面，如前文所言，中央在赋权于地方的同时，需要建立相应的

机制引导和约束地方政府潜在的“道德风险”。易言之，在治理结构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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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面，将“顶层设计”与“地方创新”两种积极性同时发挥出来，对于贫
困治理目标的实现具有根本性意义。为此，国开办自上而下地发起了
一揽子“专项扶贫政策”模式，如雨露计划、产业扶贫、整村推进、移民
搬迁和后文将重点讨论的“连片开发”。这些“专项扶贫政策”模式体
现出“复杂政策”运行“央—地”协作模式的特点，即国家层面设计政策
模板、制定考核办法，县一级负责将国家层面的政策设计结合地方实
际，“转译”为能够回应当地贫困人口实际需求的操作文本，并通过整
合各方面资源，瞄准贫困社区和贫困农户的真实需求，从基础设施、公
共服务、产业发展、社区整合等多角度，实现对贫困问题的综合性治理。
需要说明的是，上述关于国家贫困治理领域“复杂政策”运行

“央—地”协作模式的特点概括，是基于该领域“政策更新”的总体趋势
的。应当承认，这一过程仍然处在“进行时”，例如，“精准扶贫”治理体
系顶层设计层面的四梁八柱已经搭建起来，但各省、市、县的政策体系
仍处于不断优化的过程，并没有得到充分的制度化。而本文中使用的
个案———湘西 F县“连片开发”的经验，亦无法一一对应于上述几个方
面的特征，但案例大致能够回应“复杂政策”运行“央—地”协作治理结
构的基本特点和实践悖论的主要方面。在文章的结论与反思部分，我
们还将进一步讨论本案例未能覆盖到的相关议题。

四、“顶层设计”、“地方转译”与政策实践:来自案例的观察

(一)连片开发式扶贫的“顶层设计”
“连片开发”式扶贫是中国政府专项扶贫工作模式之一，该模式最
早形成于广西“东巴凤”地区①和贵州晴隆县②的扶贫开发探索。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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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东巴凤”地区即广西壮族自治区所辖东兰、巴马、凤山三县的交界地带，为百色起义腹
地、右江革命根据地的核心区域，由于当地自然条件差，且远离行政中心，长期以来贫困
问题十分突出。2003 － 2005 年，当地政府组织扶贫、交通、教育、卫生、计生、文化、广电、
水利、环保、民政、政法、电信、电力、商业等有关部门集中投资，综合治理。较大程度地改
善了当地的经济、社会、生活条件。
贵州晴隆县地处西南石漠化地区，当地生态高度脆弱，地力瘠薄，以往以粮食作物为主的
农业经营模式不仅收益低，而且破坏生态。2001 年，国务院扶贫办与中央智力支边小组
等部门在晴隆县试点科技扶贫，试图寻找一条兼顾经济效益、生态效益的新发展道路。
经过几年的努力，动用综合手段，当地人地关系紧张状况得到一定缓解，产业结构也调整
为以畜牧经济为主，取得了较好的扶贫开发效果。



所言的“片”指的是贫困县域内贫困村相对集中的片区，“连片开发”意
指以“片区”为政策瞄准的基本单元，整合各个“条线”部门的资源，制
定统一的规划，从基础设施、基本产业、公共服务等多方面开展对片区
内贫困问题的综合治理。

2007 － 2010 年，国开办连续 4 年下发《关于开展“县为单位、整合
资金、整村推进、连片开发”试点的通知》①(以下简称《通知》)，不断推
进“连片开发”式扶贫项目。按照项目设计，中央财政为试点县提供
“试点补助资金”，该项资金具有专项经费的性质，规模从 2007 年的
950 万元逐年提高到 2010 年的 1200 万元。这笔资金下拨到县级后，
要求各县扶贫开发工作领导小组整合交通、水利、农林等相关行业部门
的资金，再根据连片开发项目的统一规划，将资源分配到各个贫困村，

对“片区性”贫困开展综合治理。《通知》还对试点县的遴选标准做出
了说明:

( 1) 试点县县委、县政府高度重视扶贫开发工作，对试点工作
积极性高，能担负起试点工作的领导责任。( 2 ) 试点县扶贫和财
政部门力量较强，扶贫资金和项目管理水平较高，能够密切配合协
作，担负起试点工作的组织和协调责任。( 3 ) 试点县内有贫困村
相对集中的片区，对片区扶贫开发有明确的综合治理思路。( 4 )
试点县对整合资金的认识水平较高，能整合和统筹资金用于片区
开发。( 5) 试点县片区内有一定的特色优势产业基础，对农村贫
困群众增收的带动效应明显，贫困群众参与程度高。( 资料来源:
国开办发〔2010〕42 号文件)

遴选标准中的第(1)、(2)、(4)三点所强调的内容实际上都是在
要求县一级政府有整合各方面资源的能力。县委、县政府对扶贫工作
重视，扶贫和财政部门力量强，对资金整合认识水平高，意味着县扶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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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分别是国开办发〔2007〕39 号文件、国开办发〔2008〕36 号文件、国开办发〔2009〕69 号文
件和国开办发〔2010〕42 号文件。虽然冠之以“试点”之名，但该项目的实施范围囊括了
中西部 22 个省区，尤其是在 2010 年，项目试点覆盖了全国 592 个国家扶贫开发工作重
点县中的 100 个，各省也参照国家扶贫试点的模式，推出了省级“连片开发”扶贫项目。
“试点”已经不是一般意义的小范围政策实验，而是寻求在实践中推广并不断完善以县
为单位的资源整合、统一规划、综合治理的“片区性”贫困问题的政策模式。



开发领导机构及其工作部门能够在其他“条线”部门项目资金专项化
管理的条件下寻找空间，整合尽可能多的资源用于“连片开发”项目。
遴选标准中的第(3)和第(5)点表明，连片开发项目的“顶层设计”积
极鼓励县及县以下行动主体，根据本县和项目片区、社区自身的特点，
因地制宜“转译”国家层面的政策模板，进而形成地方连片开发政策的
“操作文本”。此外，《通知》还说明试点县的遴选由省财政厅和省扶贫
办负责，按照国开办的要求，试点县需要编制出详尽的“贫困区域连片
开发”实施方案，并报送财政部和国务院扶贫办备案。“连片开发”扶
贫开发规划的编制不仅要体现国家政策设计的初衷，形成明确的分工

协作格局和进度管理方案，而且要求在地方特色优势产业、制约发展的
主要因素等方面做出详细的说明。而这一点恰恰是掌握丰富“情境信
息”的地方政府之潜在优势所在。
借用“复杂政策”的解释框架，观察上述关于“连片开发”式扶贫的

顶层设计，不难发现，“央—地”之间围绕着项目的有效实施建立了相
对明确的分工协作格局。国开办负责统筹全国的扶贫开发工作，在具
体政策推行过程中，并不是借用简单的发包机制将资源和目标全部分

解到地方政府，而是有意识地结合地方“试点”经验，形成“连片开发”
的专项政策模板，用以引导地方政府的行为。国开办要求省级扶贫开
发部门承担起项目培训工作，具体指导县扶贫部门领会政策意图，并承

担起项目具体实施的责任。① 县级扶贫部门熟悉地方贫困实际，无论
是县扶贫干部还是乡镇扶贫专干，均与贫困社区和贫困农户有更为直

接的联系，能够有效组织政策的实施。因而在连片开发式扶贫的“顶
层设计”中，县级政府尤其是县扶贫部门被要求积极结合地方贫困实
际，按照“连片开发”政策模式的要求，形成具有可行性的“操作文本”。
换言之，以“连片开发”项目为代表的扶贫开发专项政策，体现了国家
贫困治理领域通过“复杂政策”运行的“央—地”协作格局来弥合“决
策”与“执行”之鸿沟的努力。但政策模式所负载的治理理念仍需要通
过具体的制度安排赋予其实质内涵。在后文中，F 县“抓包”连片开发
项目和政策实践过程中所遇到的困惑以及偏差现象，恰恰体现出现实

中同时发挥好“两个积极性”的制约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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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连片开发的项目培训常以“县为单位、整合资源、整村推进、连片开发”的专题形式开展，
具体由各省扶贫办下属事业单位———省扶贫培训中心承担。



(二)连片开发扶贫模式在基层的“转译”
根据《通知》中关于试点县遴选的要求，想要申报“连片开发”专项

资金，最重要的条件是形成契合地方特点的详尽的“实施方案”。而
“方案”中最为核心的部分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是资源，二是具体的
项目实施细则。

1. 资源整合的困境
在国开办下发的《通知》中并没有具体规定资金整合比例。但从

2000 年起，以“县为单位、整合资金”的做法已经成为扶贫开发领域无
需单独说明的“共识”，地方扶贫部门需要借助专项扶贫资金调动其他
行业部门的资源共同投放到贫困社区中，从而扩大“专项扶贫”资金的
使用效率。具体来说，在连片开发项目中，国开办下达的专项资金总量
约为 1000 万元，县级政府需要整合来自交通、水利、电力、农业、林业等
部门的资金，配合连片开发项目的实施。然而自 2008 年以来，各个行
业部门都加强了对本部门资金的专项化管理，扶贫办的资金量原本就

非常小，并且在当时的政府绩效考核体系下，扶贫开发的权重并不高

(吕方，2013)。因而地方政府实际上既无能力，也无强烈的动机去整
合资源。为了争取到项目，至少从表面上看，F县参照《通知》要求成立
了县长挂帅的“专班”，设置了专门的办公室，负责连片开发项目的总
体协调。全县财政、交通、水利、农林、国土等多个部门参与其中，项目
所辖乡、村也都安排了专人负责该项工作。在县扶贫办的努力下，F县
召开了多次连片开发项目工作会，要求各行业部门“配合”扶贫办的项
目申报。虽然县级政府也明白，在项目资金专项化管理的制度安排下，
“资源整合”最终难以落实。但出于争取“连片开发”资金的需要，县级
政府制定了如下的资金整合方案。

县委、县政府实行资金使用统一安排，集中使用，将财政扶贫
资金、中石化扶贫资金、退耕还林资金等 9 个方面的资金按照一定
比例统一调度，保证 3000 万元以上资金用于规划区内基地项目建
设，各乡镇根据开发任务及时与县里协调资金，确保资金准时到
位，县信用联社加大信贷力度，积极为开发农户提供信贷扶持;县
扶贫开发办、发展和改革局、交通局、水利局、农业局、林业局、国土
资源局、农开办、财政局积极搞好项目申报，完成项目规划，确保项
目资金到位，提高产业开发效益……计划投入资金共计 10506 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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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其中财政扶贫资金 1000 万元，整合部门资金 3000 万元，信贷
资金 1200 万元，农户自筹资金 5306 万元。具体资金来源及构成
如下表所示。

F县资金整合示意表 单位:万元

项目资金

(10506)

财政扶贫资金(1000)

整合部门资金(3000)

信贷资金(1200)

农户自筹(5306)

连片开发试点直补 940

财政贴息 60

财政局 300

交通局 200

水利局 200

农业局 200

林业局 850

国土局 700

开发办 100

计划发展局 300

外资外援办 150

筹资筹劳 4760

项目资金 426

利息 120

资料来源:F县人民政府，2008，《F县关于“县为单位、整合资金、整村推进、
连片开发”试点项目综合材料》(内部资料)。

2. 实施内容
仅从《通知》文本来看，遴选“连片开发”试点县的各项指标都比较

笼统，比如县级资金整合比例、连片村区位的确定和范围大小、具体实
施标准等都没有清晰的界定，但具体到规划的编制、“连片开发”扶贫
模式本身的技术规定性，使得这些内容已经没有多少弹性空间。例如，
按照 1 ∶ 9 的资金整合比例来估算，整个项目的资金规模会达到 1 亿元。
这 1 亿元资金放到特定的贫困片区，能够完成多少个村的综合性贫困
治理实际上是有其内在的技术规定性的。换言之，这种技术规定性在
扶贫开发工作部门属于“共享知识”，无需在通知中明确。这就意味着
在本案例中，地方政府的自主空间并不在于任意地确定进入项目规划

贫困村的数量与每个村的资金投入量，而是主要体现在结合地方实际

选择项目实施地点，并找准项目规划区产业发展的重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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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通知》的要求，连片开发项目应当选择“贫困村相对集中的
片区，片区内有一定的特色优势产业基础，对农村贫困群众增收的带动

效应明显，贫困群众参与程度高”，并且，县里“对片区扶贫开发有明确
的综合治理思路”。为此，F 县将项目规划区选定在位于“两山”地区
的 25 个相邻贫困村。两山地区指的是 F县西南部台地。长期以来，由
于交通闭塞、资源薄弱、扶贫开发成本高，两山地区是 F 县、湘西州乃
至湖南省扶贫开发工作的难点之一。在省、州、县的“十一五”规划中，
两山地区都是扶贫开发的重点区域。
扶贫开发的目标在于贫困社区和贫困农户自我发展能力的建设，

而产业选择则是实现上述目标的关键。相对于自上而下推进的“社会
工程”(斯科特，2012)而言，将决策重心下移，授权掌握更充分地方信
息的基层政府，结合农户需求选择产业，更有益于提升项目对农户发展

实际需求的回应性。

我们在项目选择上面花了很大的精力。比如金银花产业，当
地的金银花是野生的，它的生长速度比较慢。( 因) 是常绿的，长
势不是很好。常绿的必须攀着( 在其他灌木上生长) ，再一个它会
开花，开花的作物产量就会低一些。这样劳动量也就相应高了。
如果你搞这个野生的，老百姓就没有积极性了，因为一比较效益，
他就没有多少利润了。当时我们引进的是“湘蕾三号”，它是从野
生金银花中选育出来的一个优良品种。这个品种呢它不是藤类
的，是半木本化的，不需要附着物就可以生长，它也有藤，但自己就
可以散开，并且它的产量是相当高的。为什么叫“湘蕾”呢，因为
它不开花，就是一个蕾，成熟了就掉到地上了，这样快要成熟的时
候就把它采下来。野生的开花，采了很多，但称起来没有多重。
( 湘蕾三号 ) 好的话一亩可以搞到一万块钱。( 访谈资料:
20111104FLT)

地方政府在产业选择上谨慎地挑选了当地实际上已经有一些基础

的产业，例如金银花、枣、爱宕梨、反季节蔬菜。这种做法基于两方面的
考虑:

一方面，我们选的这几个产业都是当地以前就有人在做的，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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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已经做成功了，我们组织农户去参观，回来之后很受震动，也很
有热情搞。另一方面，县里面也考虑老百姓是否有积极性，有的积
极性高，有的没什么兴趣。在 25 个村里面也存在这种情况，我们
( 对要) 支持的( 项目) 也有一些要求，不可能什么都去支持，至少
要有 50%以上的人要搞，我们才支持。当时金银花、梨子、枣子，
都是有了一个想法才搞。( 访谈资料: 20111105FFL)

县扶贫办的工作人员长期工作在扶贫开发的第一线，在日常工作

中，与各乡镇、各村甚至一些农户建立了稳定的联系。通过这些联系，
县扶贫办掌握着丰富的地方信息。至少从理论层面来讲，基层政府组
织易于了解哪些项目是老百姓愿意要的，从而能够规避因推行不适当

项目而引起的群众不满情绪，进而规避引起不安定因素的风险。所以，
鼓励地方政府因地制宜“转译”中央专项政策模板，对于提升治理的有
效性和降低“质量风险”具有积极意义。
除了项目实施地点和项目实施内容，在申报材料中还明确了建设

的具体化指标、实施主体、技术标准、保障机制和实施步骤等内容。最
终，F县政府提出:

F县实施“两山”地区产业连片开发，上合国开办发〔2008〕36
号文件关于“县为单位、整合资金、整村推进、连片开发”的指示精
神，中合 F县实际情况，下合当地群众意愿。同时，F 县符合国开
办发〔2008〕36 号文件关于试点县应具备的三个条件及其他要求，
恳请国务院扶贫开发办、国家财政部、湖南省扶贫开发办、省财政
厅将 F 县纳入 2008 年“县为单位、整合资金、整村推进、连片开
发”试点县。①

回顾 F 县形成实施方案、争取连片开发试点的过程可以发现，地
方政府“政策转译”的活动基本是围绕拿到扶贫资金而刻意做出的动
作。在当时的财政制度下，F 县在资金整合方面所遇到的困境并不是
孤立的案例。我们在各地调研中听到最多的有两个问题，一是在争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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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资料来源: F县人民政府，2008，《F县关于“县为单位、整合资金、整村推进、连片开发”试
点项目综合材料》。



一些行业部门的资金时往往要求地方配套，但贫困县自有财政多属于

“吃饭财政”，甚至“保运转”都常常捉襟见肘，遑论拿出配套资金(狄金
华，2015，2016)。二是针对项目资金专项化管理与地方统筹安排使用
资金之间的矛盾(吕方，2013)。换言之，“复杂政策”运行的“央—
地”协作治理理念的落实，有赖于政府间权责配置的实际状况赋予其
实质内涵，若地方没有根据实际需求安排资金和项目的权限，则“操
作文本”更多只能停留在计划书上。但另一方面，从地方形成申报方
案的过程来看，在项目选择上，“复杂政策”治理理念中关于地方政府
贡献出私有信息、促进政策回应性提升的期待则得到了一定程度的
印证。

(三)项目实施:作为“实践”的政策治理
进入项目实施的环节，F 县“遇到”了更现实的困难。实际的情况

是，项目的实施范围扩大到了两山地区，而项目的内容也蜕化为单纯的

产业发展补贴。
1. 项目实施范围的扩散
按照 F县“连片开发”试点申报方案，项目将在“两山”地区选定的

25 个贫困村开展，但在项目的实施环节，资金的使用范围扩大到了整
个“两山”地区。可以想见，由于项目实施范围扩大，既定的工作目标
难以实现。然而，地方扶贫部门对项目规划区扩散有着自己的解释。

25 个村( 包含) 在“两山”地区的 100 多个村里面。我们这里
面扶贫开发有一个概念，就是连片贫困带，整个这三个乡镇 140 多
个村是我们扶贫攻坚的重点。但当时为了搞这个资金 ( 连片开
发) ，只有那点儿钱，就只能报 25 个村。当时的要求就是集中连
片嘛……但这个钱呢，真正到了上面这些村 ( 具体执行环
节。———笔者注) ，村与村( 指进入规划的 25 个村与周边其他百
余个村。———笔者注) 之间相差无几。如果这点钱集中去搞某几
个村的话呢，工作上我们就感觉到有压力。不光村里面有意见，乡
镇干部也都会有意见啦。乡干部提出，我们都是一个贫困面上的，
搞一点可以，你把大量资金去搞某几个村啊，群众工作我们也真做
不了。( 访谈资料: 20111103FFH)

161

论 文 “复杂政策”与国家治理



实际上，在 F 县、湘西州的扶贫系统中，在当地乡镇干部、村干部
以及农户的认识里，“两山”地区早已是一个发展与减贫的“地理单
元”。“两山”地区被称为 F 县的西伯利亚。长期以来，无论是州政府
还是县级层面，在各项发展规划、政策投入中，都是以整个区域为单元
安排资金和项目的。就在申报连片开发试点的前一年(2007 年)9 月，
县委、县政府出台了 F县发〔2007〕30 号《关于扶持“两山”地区加快产
业开发的意见》，2008 年 10 月制定了《“两山”地区产业开发实施方
案》，同时组建了“两山”地区开发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并从 5 个单位
抽调 9 名人员组成工作班子，负责抓好“两山”地区产业开发工作。①

另外，当地是 F 县主要的少数民族聚居区，苗族人口占 98%。在当地
乡村干部和百姓心中，过去县里面的发展对“两山”地区带动少，现在
应该加大相关投入，帮助苗区脱贫致富。

2. 项目实施内容的变化
随着项目实施区范围的扩展，预定的建设内容不得不进行调整。

原定从基础设施、种苗投入、技术培训等多方面予以综合性支持的规
划，最终的内容缩减为主要聚焦产业发展的“奖补”落实。

问:当时规划设计( 以) 25 个村为单元上报的，设计这些村里
面哪些项目呢?
答:基础设施建设、技术支持、种苗投入。基础设施像果园路、

灌溉设施，安排一定的培训费，技术肯定少不了。后面搞的时候
呢，培训费没有怎么安排，主要搞了种苗。基础设施都搞得很少。
老百姓开发热情很高，到处都行动起来了，急需要苗木，当时资金
还没有来，就采取了政府财政资金先借钱，老百姓先把苗木栽下
去，( 政府与) 老百姓签订一个协议，保证质量、规格。按照要求搞
了，就兑现支持。先扶持项目，后安排资金。资金拨下来是 10 月
了，资金来的迟，但农时不能等。( 访谈资料: 20111103FFH)

根据 F 县扶贫办的介绍，连片开发试点申报成功以后，面对整个
“两山”地区贫困乡镇社区的诉求，县政府不得不调整实施方案。1000
万元的连片开发财政扶贫资金，参照 2007 年《关于扶持“两山”地区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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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资料来源: F县两山办，2011，《“两山”地区产业发展情况简介》( 内部资料) 。



快产业开发的意见》在整个“两山”片区使用。① 而且，由于受到各行业
部门资金专项化管理的限制，项目规划中关于资金整合并投放到 25 个
项目规划村的方案最终也没有落地。
从上述案例我们看到，问题似乎在于“连片开发”政策模式设计本

身。虽然只是对试点县规定了非常有限的条目，但由于“连片开发”式
扶贫特定的技术规定性，给定的资金量只能确保数量有限的贫困村得

到支持，加之其他行业部门的资金难以整合到这 25 个村，在政策实践
过程中，地方的真实需求与规划设计之间的矛盾就表现出来了。换言
之，尽管国开办已经尝试最小化其“总部职能”，减少对地方自由裁量
权的干预，但资源总量的限制和专项扶贫工作模式的技术约束依然限

制着地方扶贫部门对实际情况的响应能力。

(四)小结:“治理理念”与“治理能力”的距离
仅仅从 F县连片开发案例来看，“复杂政策”的治理结构安排在实

践环节没有收到预期的效果。但恰恰是“失败”透露出了进一步优化
“复杂政策”运行“央—地”协作格局的“密码”。地方政府在因地制宜
选择产业项目、回应地方需求方面的优势，在项目实施方案形成中得到
了一定程度的印证，问题在于当时的资金管理体制、资源总量方面的约
束导致地方扶贫部门实际上没有充足的能力保证政策供给的有效性。
同时，地方政府的政策实践还将面临政策技术规定性之外的复杂社会

因素，例如案例中“两山”地区在地方扶贫工作中和当地百姓心中，早
已成为理所当然的“治理单元”。换言之，通过“复杂政策”调动“两个
积极性”共同推动有效治理的治理理念仍需相应配套改革来充实其
效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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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根据 2007 年 F县发〔2007〕30 号文件精神，县里对“两山”地区产业发展实施“奖补”。具
体办法为:建立健全产业开发信用贷款机制，开发项目经核定后，采用以户联保的方式投
放给缺乏启动资金的农户。免费为农民提供种苗及各类技术支持服务，帮助搞好产业带
的各项基础设施建设，实行扶持奖励，产业开发面积达到规定规模并经验收合格的，县
委、县人民政府给予相应的资金扶持和奖励。凡是以户连片面积达到 100 亩的开发大
户，按每亩 150 元的标准对农户进行连续 3 年的扶持; 连片面积达到 1000 亩以上的村，
一次性奖励该村工作经费 5000 元，奖励所属乡镇 10000 元; 凡乡镇开发总体规模增加
1000亩连片面积的，增加奖励工作经费 10000 元。连片开发区域内的农户享受开发大户
的扶持政策。从 2007 年起到 2011 年止，产业开发扶持期为 5 年。



五、总结与讨论

随着经济社会实务复杂性激增以及党和政府发展理念的更新，

“复杂政策”作为国家治理的载体，追求公共政策对复杂、多元社会需
求的差异化回应，成为理解国家治理体系建设的重要视角。因而在经
验层面，有关具体国家治理事务领域如何平衡“中央政府对经济社会
发展全局的引领和驾驭”与“地方政府对在地需求和情境的回应”之间
的张力，便具有了一定的理论价值。“复杂政策”运行的“央—地”协作
治理模式恰恰体现了在中国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过程中，通过“顶层
设计”与“地方转译”相结合，发挥好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以弥合
“决策一致性”与“需求在地性”之间的张力、更好地回应民众差异化需
求的努力。“复杂政策”解释框架的意义或许在于进一步丰富了既有
研究关于公共政策领域本身的类型与属性差异对治理结构选择具有决

定性意义的观点。同时，“复杂政策”运行的“央—地”协作模式体现了
新时期中国国家治理体系建设和治理能力提升的一般性问题，即通过

体制机制的创新，夯实国家治理体系对丰富社会情境和差异化政策需

求的回应能力。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央—地”协作治理结构的基本问题是“管好”

与“放活”并举。现实中无论“管”还是“放”，相关制度工具都非常丰
富。尤其是党的十八大以来，国家治理领域在加强“顶层设计”与鼓励
“地方创新”两个方向上同时发力，“央—地”之间的协作模式日趋成
熟。以贫困治理为例，我们看到，中央政府国家在加强中央层面整体性
布局减贫战略和政策体系“顶层设计”的同时，更加注重扩充地方政府
的项目审批权、资金管理权等夯实县域精准扶贫的工作能力。2013
年，国开办改变自 1997 年以来的“责任、任务、资金、权力”“四个到省”
体制，落实“四个到县”的权责配置格局，这无疑将有助于破解制约县
域资源统筹安排的瓶颈因素，在一定程度上也体现了“复杂政策”治理
模式不断自我完善的能力，即中央层面从整体性的角度谋划改革全局，

以促进“地方主动性”能够在“顶层设计”的框架下更好发挥作用，从而
提升治理的有效性。另一方面，如众多研究所示，由于地方的行政行为
相对隐蔽且分散，特别是在“复杂政策”领域中，如果难以获取准确的
信息，高层级政府部门实际上缺乏监控地方政府行为的有效手段，致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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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通”、“共谋”现象屡见不鲜。自 2014 年以来，通过实施“建档立卡”
一号工程，贫困识别的单元下沉到村、户，全国范围内的贫困村、贫困人
口信息联网使用，每个县、每个乡镇、每个村有多少贫困户，贫困户都是
谁，致贫原因为何，如何帮扶，责任人是谁等信息都很清晰，而且成为

“央—地”之间的“共享信息”。显然，“一号工程”的实施，推进了扶贫
开发领域的行政体系理性化水平，使得国家贫困治理意志的贯彻得以

建立在扎实的“数目字管理”(黄仁宇，2006)基础上，为政策资源精确
投放到贫困社区和贫困农户提供了保障。可以想见，通过以“大数据”
形式采集有关政策对象更为充分的基础信息，中央政府能够建立起更

为有力的激励机制来引导和约束地方政府的行为。
综上所述，对“复杂政策”运行的“央—地”协作治理模式的讨论有

助于进一步认识国家治理结构安排的决定因素问题，并且提供了一个

相对“动态”的解释框架，用以观察具体领域中政府间权责配置状况对
“央—地”协作治理格局发挥绩效的影响，从而为治理结构优化提供可
能的智力支持。必须承认，由于案例研究固有的局限性，本研究确难以
承载起全景式展示“复杂政策”运行“央—地”协作模式的结构特征与
运行过程之使命，例如扩大社区参与以及加强政府绩效考核与问责等

做法对于规训地方政府行为的效应在案例中并不可见，因而本文的讨

论仅仅是管窥一斑，对于“复杂政策”运行的“央—地”协作治理模式更
深入的讨论与分析，仍有待相关研究的进一步推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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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ow a new technology’s performance fluctuation correlates with its intra-organizational
legitimacy changes，composed of performance legitimacy，task legitimacy and value
legitimacy． This research indicates that gaining sufficient legitimacy is one necessity for
the success of technology application． Basically，performance legitimacy determines how
far technologies can be transferred into the corporate sector． When a new technology
application starts with performance uncertainty，it is the task legitimacy that ensures the
organizational resource supplies，which serve to initiate and accelerate the technology
application． Value legitimacy，on the other hand，ensures the informal resources input，
which preserves the technology in crisis for future possible reuse and advance the
appli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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